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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碳排放特征分析是制定“双碳”方案的必要基础。为探究青岛市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特征,以国内

外碳排放核算标准和方法为基础,结合青岛市数据公开情况,提出适用于青岛市民用建筑碳排放核算的方法,
定量分析其运行和隐含碳排放主要特征。结果表明,2023年青岛市民用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总量是2009年

的1.8倍,人均碳排放达到2.04
 

t,低于我国北方采暖城市平均水平,2022年出现峰值。2023年隐含碳排放

总量是2009年的2.5倍,仍呈现上升趋势。基于青岛市建筑既有节能减排政策及技术的降碳效果评估,针对

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提出建议,可为相关管理部门明确建筑领域“双碳”路径提供数据参考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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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emissions
 

is
 

essential
 

for
 

developing
 

“dual
 

carbon”
 

strategies.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life-cycle
 

carbon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build-
ings

 

in
 

Qingdao,
 

based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calculation
 

standards
 

and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available
 

Qingdao
 

data,
 

a
 

suitable
 

method
 

for
 

carbon
 

emis-
sions

 

accounting
 

of
 

civil
 

buildings
 

in
 

Qingdao
 

was
 

propose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rational
 

and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quantitativel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o-
tal

 

carbon
 

emissions
 

from
 

civil
 

buildings
 

in
 

Qingdao
 

during
 

the
 

operational
 

phase
 

in
 

2023
 

were
 

1.8
 

times
 

higher
 

than
 

those
 

in
 

2009.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s
 

reached
 

2.04
 

t,
 

which
 

were
 

below
 

the
 

average
 

level
 

for
 

northern
 

Chinese
 

cities
 

with
 

heating
 

systems.
 

Operational
 

emissions
 

peaked
 

in
 

2022.
 

Total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in
 

2023
 

was
 

2.5
 

times
 

higher
 

than
 

those
 

in
 

2009
 

and
 

continued
 

to
 

increase.
 

Based
 

on
 

the
 

carbon
 

reduction
 

effect
 

evaluation
 

of
 

existing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ctions
 

and
 

technologies
 

for
 

buildings
 

in
 

Qingdao,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to
 

help
 

achieve
 

the
 

carbon
 

neutral
 

targe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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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These
 

recommendations
 

provide
 

relevant
 

management
 

departments
 

with
 

data
 

ref-
erences

 

and
 

a
 

scientific
 

basis
 

for
 

clarifying
 

the
 

“dual
 

carbon”
 

pathway
 

in
 

the
 

building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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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领域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我国建筑碳排放占全国的48.3%[1],节能降碳任务

艰巨。城市是落实“双碳”目标的关键行政单元,识别城市建筑领域碳排放特征,是高效实施减排措施的根

本基础。虽然国际上已有一系列建筑碳排放核算标准和方法[2-6],但以面向建筑工程和企业组织的碳排放

核算为主[7],并无完全适用于城市级区域的建筑碳排放核算方法。《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明确了民用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和数据,但更适用于单个项目的核算,难以应

用于城市级区域建筑的总量核算。主要原因是建筑结构复杂且生命周期长,碳排放核算对象多,涉及产业

范围广,核算过程中既要符合相关标准和方法学要求,同时也需要考虑数据可得性和可靠性。朱丽等[8]采

用能源平衡表拆分法计算了河北省民用建筑碳排放总量情况,但核算范围仅为运行阶段。叶瑞克等[9]借

鉴国内外碳核算方法,采用调研和实地测算数据通过适应性修正的方式核算某高教园区建筑群运行阶段

的碳排放。黄蓓佳等[10]通过收集整理上海市建筑材料和能源消耗数据,应用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及碳排

放系数法对上海市建筑碳排放进行了核算,该方法核算范围广,数据来源可靠,但由于各城市数据公开情

况有所差异,应用该方法时需进行适应性调整。李小冬等[11]指出,宏观层面建筑部门物化阶段碳排放核

算主要包括投入产出法和过程分析法,但存在核算范围定义不准确和数据输入量过大的问题;运行阶段碳

排放核算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但存在不确定性较大、过程复杂、调研数据需求大的问题。因此,
在城市级区域开展建筑碳排放核算及特征研究时,需根据核算范围和数据可得性选择适宜的方法和标准,
以保障核算的可操作性和结果的可靠性。

青岛市为东部沿海城市和典型的北方城市,建筑用能特点和碳排放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目前

关于青岛市的碳排放研究以城市总体碳排放为主[12-14],仅个别学者开展了单体建筑碳排放研究[15],关注

青岛市建筑领域总体碳排放特征的研究匮乏,对于建筑部门降碳措施的制定缺乏理论支撑,在碳中和路径

选择中也存在科学依据不足的问题。本文以国内外建筑相关碳排放核算标准和方法为基础,采用青岛市

公开数据,对民用建筑历年运行碳排放和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和特征分析,为青岛市建筑领域如期实现

“双碳”目标提供建议。

1 方法与数据

1.1 建筑运行碳排放核算方法

根据《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可知,建筑碳排放为建筑物在与其有关的建筑材料

生产及运输、建造及拆除、运行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以CO2 当量表示,核算过程中皆以此为

碳排放单位。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范围包括暖通空调、生活热水、照明、电梯、可再生能源、碳汇系统在建

筑运行期间的碳排放,根据各系统各类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因子进行核算。在宏观统计上,与建筑相关

的能耗表现为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消耗能源中扣除交通运输后的能耗。因此,对于城市级区域建筑运行

阶段的年碳排放,可基于城市能源消耗统计数据先拆分出建筑相关的能耗数据,再采用碳排放因子法进行

计算。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将民用建筑定义为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

建筑的总称,包括住宅、商业、办公等非生产性建筑,商业和办公等非居住功能的建筑统称公共建筑。民用

建筑运行过程中主要消耗电力、热力和燃气,根据青岛市数据公开情况,这些能源碳排放核算的数据来源

及使用原则如下:
1)

 

电力消耗数据来自青岛市统计局官方网站,根据全社会用电量统计主体分类拆分出与建筑相关的

用电量。住宅建筑用电量体现为居民生活消耗能源;商业建筑用电量体现为商业、住宿和餐饮业消耗能

源;办公建筑用电量体现为第三产业消耗能源,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房地产、商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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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服务业、公共事业及管理组织能源消耗。
2)

 

热力消耗数据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集中供热数据为主,根据供热量和供热面积进行

核算和分析。
3)

 

燃气消耗数据来自《青岛统计年鉴》,将家庭用量作为住宅建筑用气碳排放核算基础数据,公共建

筑用气数据参考青岛市发改委天然气供应情况官方公布比例(公服商业)进行估算。
1.2 建筑隐含碳排放核算方法

1.2.1 隐含碳定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隐含碳(Embodied
 

Carbon)定义为“商品由原料的取得、制造加工、运
输,到成为消费者手中所购买的商品的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16]。建筑是一类特殊的产品,全生命周

期分为筹备、建材生产和运输、建筑施工、运行和拆除阶段。其中,筹备阶段主要包括立项、规划、设计等前

期工作;建材生产和运输阶段包括建筑施工所用材料的生产过程,及从建材生产地运输至施工地的过程;
建筑施工阶段指施工企业开工到竣工的过程;运行阶段从住户入住开始直至建筑报废,包括建筑使用、维
护和改造等过程;拆除阶段指建筑报废后的拆除、建筑垃圾处理等过程。建筑与其他产品的差别之处在

于,建筑竣工后即形成普遍意义上的产品,整个物化过程的碳排放为产品的隐含碳。核算范围应包含建筑

竣工之前所有阶段的碳排放。但由于筹备阶段的碳排放缺乏核算数据基础,且比重较小,本文仅核算建材

生产和运输、建筑施工阶段的碳排放。
1.2.2 建筑材料生产和运输隐含碳核算方法

建筑材料主要包括主体结构材料、围护结构材料、构件和部品等,隐含碳核算过程中选择的建材总质

量不应低于所有建材总质量的95%,在此前提下,质量比重小于0.1%的建材可不计算。
建材生产和运输隐含碳核算过程中需要统计各类建材的消耗量和运输距离。在单个建筑项目的核算

中,可以从施工方获取详细的材料清单和采购地址信息,实现较为准确的计算。但是在城市级区域建筑核

算中难以获得这些数据,且建筑施工周期平均为3年左右,在宏观统计中当年建筑业材料消耗量与竣工面

积不对应,无法获得竣工建筑的建材消耗量,统计数据中也无建材运输距离数据。因此,在核算青岛市民

用建筑建材生产和运输隐含碳过程中,根据可得数据对《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中相

关核算方法进行了调整,采用宏观统计数据与微观研究数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算。
1)

 

建材生产隐含碳核算方法。以统计数据中当年建筑竣工面积为基础,结合建材使用强度(即建筑

单位面积使用的建材量)[17]和建材生产碳排放因子进行核算,公式如下:

CJC=∑
m

i=1
[AJGi·∑

n

j=1
(QijFJCj)] (1)

式中:CJC为建材生产隐含碳排放,kg;AJGi 为当年竣工的i类建筑面积,m2,数据来自《青岛统计年鉴》;

Qij 为i类建筑j类建材的使用强度,kg/m2;FJCj 为j类建材生产碳排放因子,kg/kg,按《建筑碳排放计

算标准》(GB/T
 

51366—2019)取值。
本文核算的建材类型包括钢材、水泥、混凝土、砖材、砂和砾石,这些类别建材的总质量占建筑所有建

材总质量的95%以上。各类建筑的建材使用强度按表1取值。

表1 不同类型建筑的建材使用强度[18] kg/m2

建筑类型 钢材 水泥 混凝土 砖材 砂 砾石

住宅建筑 56 199 708 330 541 321

办公建筑 86 219 717 326 346 266

商业建筑 103 239 861 389 361 364

2)
 

建材运输隐含碳核算方法。以当年

建筑竣工面积的建材用量为基础,根据建材

运输距离及单位运输距离碳排放进行计算,
公式如下:

CYS=∑
n

j=1
QjDjFYSj (2)

式中:CYS为建材运输隐含碳排放,kg;Qj 为j类建材用量,kg;Dj 为j类建材的平均运输距离,km;FYSj

为单位质量的j类建材运输1
 

km的碳排放,kg/(kg·km)。

1.2.3 建筑施工隐含碳核算方法

建筑施工阶段隐含碳核算包括完成各分部施工产生的碳排放和各项措施项目实施过程产生的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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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城市级区域核算中以建筑业能源消耗统计数据为基础,青岛市相关数据来自《青岛统计年鉴》。

2 结果与分析

2.1 青岛市民用建筑历年运行碳排放

2009年,青岛市民用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为1126
 

万t,人均碳排放为1.32
 

t(图1)。随着存量建筑面

积不断增加及生活水平提高,2023年运行碳排放总量增加到2111万t,是2009年的1.87倍,人均碳排放

达到2.04
 

t,但低于我国北方采暖城市平均水平(2.33
 

t/人[19])。其中,用电碳排放比重最高,其次为用热

碳排放、用气碳排放。一方面因为电力是支撑建筑各系统正常运行的主要能源形式,另一方面因为我国电

力仍以火电为主,单位电力生产的碳排放水平较高。

  2009—2022年,青岛市民用建筑总用电量呈现上升趋势,2023年较2022年有所下降,为195
 

亿

kW·h,是2009年的2.57倍,如图2所示,图中百分数为不同类型建筑用电量占总量的比重。2009年,
住宅建筑用电量比重为57%,高于公共建筑。但近年来,住宅建筑用电量比重呈现下降趋势,2023年降低

到45%。这与青岛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一定关系,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从2010年的48.7%上升至

2023年的63.5%,增加了公共建筑的电力消耗。

  受地域和气候特征影响,青岛市民用建筑运行碳排放的第二大来源是建筑供热。2009年,青岛市集

中供热建筑的面积为5871
 

万m2,总用热量为3958万GJ。青岛市注重民生工程建设,不断加快热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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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2023年集中供热的总建筑面积达2.9
 

亿m2,建筑用热量达到7578
 

万GJ(图3)。与此同时,充分利用

“气热一体化”优势,推进以天然气“两联供”“三联供”及热泵为主要形式的清洁能源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清

洁能源供热份额,促进节能减排,实现由“供好热”到“绿色供”的转变,助推青岛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因此,
单位建筑面积用热量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0.67

 

GJ/m2下降到2023年的0.25
 

GJ/m2。

  建筑消耗的天然气和液化气主要用于炊事,碳排放占建筑总碳排放的比重不高。2009—2023年,青
岛市民用建筑运行阶段用气碳排放占总碳排放的平均比重为6%,其中住宅建筑用气量平均比重为51%,
略高于公共建筑。青岛市从2003年开始进入天然气时代,逐步从人工煤气转换为天然气,到2023年总用

气量达10.8
 

亿m3,其中住宅建筑用气量占比57%,如图4所示,图中百分数为不同类型建筑用气量占总

量的比重。

2.2 青岛市民用建筑历年隐含碳排放

2023年,青岛市民用建筑隐含碳排放达到1630
 

万t,约是2009年总量的2.5倍,如图5所示,图中百

分数为不同阶段隐含碳占总量的比重,其中建材生产隐含碳比重最高,其次为建材运输、建筑施工隐含碳,
且每年比重分配变化不大。
2009—2023年,青岛市民用建筑建材生产隐含碳总增长率呈现波动变化趋势,排放总量暂未达到峰

值,如图6所示,图中百分数为不同类型建筑隐含碳占总量的比重。2016—2020年间,建材生产隐含碳总

量平均增长率为6%,高于全国平均值2%[19]。2020年受疫情影响,总量增长率为负值,2021年疫情后总

增长率小于2019年,变化趋于平缓。住宅建筑建材生产隐含碳比重一直处于较高水平,2009—2023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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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比重为85%。

  按建材类别分析,水泥生产隐含碳最多,其次为钢材、混凝土、砖材、砂和砾石(图7(a))。建材运输隐

含碳中,砖材运输产生的隐含碳最多,其次为混凝土和砂,钢材运输隐含碳最少(图7(b))。由于难以获得

各类建材采购地信息,在核算过程中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中第7.1.10条进行

取值,假设平均运输距离为500
 

km,影响本文建材运输隐含碳核算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建材消耗量。

图7 青岛民用建筑建材生产及运输隐含碳排放比重分布(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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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岛市民用建筑碳中和路径建议

青岛市从“十一五”开始高度重视建筑节能工作,“十二五”全面推广节能建筑,“十三五”将建筑节能与

绿色建筑统一规划发展,“十四五”期间以“双碳”目标为指引,进一步提高了建筑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减少

碳排放。2023年青岛市民用建筑运行碳排放低于2022年,在既有节能减排政策下,2022年有望成为达峰

点。但隐含碳排放总量还处于上升阶段,亟须进一步强化建材生产、运输和建筑施工阶段的降碳政策,尽
快实现碳达峰目标。为确保青岛市民用建筑碳排放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结合碳排放特征及既有政策目

标,基于建筑节能降碳技术的减碳效果分析和评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针对运行阶段降碳,重点关注建筑用电碳排放,控制办公建筑用电增长,提高公共建筑节能标准,
加快推进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提高绿色建筑品质,争取尽早将新建建筑中二星级绿色建筑占比提高到

70%,三星级绿色建筑占比提高到25%;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建筑,在保持目前可再生能源建筑面积增速

的基础上,从2036年起持续提高光伏、光热、地源热泵建筑新增面积要求;实现超低能耗建筑的规模化发

展,在既定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每年新增超低能耗建筑的面积;加速城市低碳供热改革,持续降低

城市供热管网热损失比,逐步开展零碳供热改革,尽早实现供热能源的100%新能源替代;明确建筑电气

化发展的量化目标,分三阶段实现建筑用气终端电气化率100%的目标;充分利用风能、海水能等其他可

再生能源进行建筑用能替代,鼓励各类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创新。
2)

 

针对建筑隐含碳排放,尽快实现装配式建筑普及化、低碳化发展,不断提高装配式建筑占城镇新建

建筑的比重,在2050年之前达到100%,通过可再生能源替代、采用再生原材料等措施提高装配式建筑生

产的低碳水平;加强建材生产隐含碳控制,不断提高绿色建筑再生建材应用比重要求,到2035年,再生建

材应用比重不低于30%,之后不断提高每年应用比重要求;加快提升绿色施工低碳水平,明确绿色施工减

碳标准;合理规划建材运输车辆的电气化替代,到2035年运输车辆的电气化率至少为5%;鼓励使用本地

建材,降低砖材、混凝土等质量较大的建材在运输阶段的碳排放。

4 结束语

建筑是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载体,在保障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是实现“双碳”目标

的关键减排领域。城市是落实减排措施的最优单元,明确城市级区域建筑的碳排放核算方法是充分识别

排放特征和制定减排路径的重要基础。青岛市建筑节能降碳工作基础扎实,碳排放特征在我国北方地区

具有一定代表性,结合特征分析进一步开展降碳路径研究,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可为其他

城市建筑的低碳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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